

立法院第10屆第1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9年4月20日（星期一）15時8分至15時42分

地　　點　本院議場3樓會議室

主　　席　游院長錫堃

協商主題　繼續研商行政院函請審議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九條之一及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曾銘宗等19人擬具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以及時代力量黨團擬具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案相關事宜。

主席：我們繼續開會，大家辛苦了，希望今天能有更好的進展，趕快進行各項紓困與振興。我看大家就先談程序好了，先把程序談清楚，首先請柯委員發言。

柯委員建銘：今天已經是第五次朝野協商，各黨團的理念、政策乃至於法案都很清楚。事實上條文不多，今天都已經談到第五次，剛才也和林為洲和邱顯智總召談過，大概已經要進入到處理的程序了，上星期五院會時院長對本案也做了宣示，亦即留待朝野協商與本次會議中處理。本次會議是五、二一次會，星期五當時沒有人有異議，所以我們就談程序好了。因為明天各黨團一定要上臺發言，包括到底要不要大體討論、每一條要讓幾個人發言以及總共有幾個條文。

剛才和林為洲總召談過，星期五會請蘇院長進行特別預算的報告及備詢，這套程序我們過去在審第一次預算的時候都談過，這次是追加的，接著付委以後，下週財政委員會等6個委員會要聯席審查，召委應該是賴士葆委員。所以就照這樣審查，用兩天詢答、一天處理，完畢後再交給游院長進行朝野協商，我們趕快通過這個法案及預算。是不是這樣？這樣對吧？

林委員為洲：我們尊重其他黨團，國民黨黨團在此也要表達意見，以示能儘快處理紓困條例以及特別預算的希望。我們也同意明天處理特別條例的部分，稍後也還是會尊重其他黨團的意見，現在要談的主要是在針對明天處理條例的表決、發言等相關的程序，包括代表各黨團發言的人次，所以首先按照慣例，我希望表決的時候由小黨的提案先行表決；另外發言的人次，稍後也請大家討論一下，諸如大體討論、逐條，還有三讀之後的發言。由於三讀之後的發言是自由登記的，所以就剩大體討論和逐條討論的部分。不過，逐條也沒幾條，所以大家是不是就分配一下發言的人次，稍後再處理星期五的問題。
柯委員建銘：上一次是怎麼樣？照上一次就好了！

主席：好，我唸一下，大家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確定。第一點就是明天早上10時30分開會，讓各黨團有動員的時間，可以嗎？

柯委員建銘：可以啦！

主席：這沒有問題啦！明天10時30分開會。第二點，10時30分就各黨團推派代表發言，進行廣泛討論，原則上，各黨團推派3人，輪流交叉發言，依時、眾、國、民順序發言，就是小黨優先，……

柯委員建銘：沒關係，隨便。

主席：這沒有問題喔！

高處長百祥：這是廣泛討論，就是大體討論。

林秘書長志嘉：這樣就12個人！

高處長百祥：對，就差不多要40分鐘。

主席：就這樣。

柯委員建銘：每黨派3個人？

主席：每個黨派3個人。

鍾委員佳濱：12個人喔！

柯委員建銘：12個人。

主席：12個人。

林委員為洲：一個人幾分鐘？

柯委員建銘：3分鐘嘛！

主席：3分鐘。

林秘書長志嘉：這是大體詢答，最多3個人，可以比較少。
主席：沒有問題的話，就這樣。

再來，依序進行逐條條文之表決處理，依時代力量、民眾黨、國民黨、民進黨及行政院院版的順序進行表決。

林秘書長志嘉：就是小黨的案先表決啦！

主席：就是小黨提的案子先表決。這是第三點。

林秘書長志嘉：所以逐條就不發言？

林委員為洲：逐條還是發言嘛！

柯委員建銘：沒關係啦！每一條都發言無所謂啦！好了！好了！沒關係。

林委員為洲：總共11條，是嗎？10條嘛！

柯委員建銘：院長，我建議一下，好不好？

主席：請發言。

柯委員建銘：現在總共有幾條？

林秘書長志嘉：差不多有10條。

柯委員建銘：多少條不管啦！假如時代力量有堅持要表決的，拿出來，民眾黨有堅持要表決的，拿出來，國民黨就整合成一個版本，民進黨也有一個版本，對行政院版的修正，所以有行政院版，也有民進黨的修正案，至於每一條要幾個發言，大家現在講好就好，過去是3個吧！你記得嗎？

林秘書長志嘉：2、2、1、1吧！

柯委員建銘：好，就2、2、1、1，可以嗎？

林秘書長志嘉：逐條就2、2、1、1啦！

柯委員建銘：上次是2、2、1、1嗎？

林秘書長志嘉：上次是2、2、1、1。

柯委員建銘：2、2、1、1，好不好？

林秘書長志嘉：就是時代力量和民眾黨各1，國民黨和民進黨都各2。

柯委員建銘：他們也可以不發言，如果自己沒有提修正，就不必發言，那是隨他們的意思。

林秘書長志嘉：所以逐條是2、2、1、1，好不好？

賴委員香伶：別人的條文也可以發言？

鍾委員佳濱：可以。

柯委員建銘：針對每一個條文，要不要發言都自己斟酌啦！
主席：好，逐條發言是2、2、1、1，然後逐條表決。

柯委員建銘：小黨優先嘛！

主席：小黨優先。

柯委員建銘：還有一個。

主席：第四點就是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各黨團同意不提出復議。明天也不處理其他臨時提案，單純處理紓困條例修正案。

柯委員建銘：好。現在剩下一個問題，就是各黨版本什麼時候要拿出來？

林委員為洲：我們現在拿出來。

柯委員建銘：你們可以定案了？

林委員為洲：定案了。

柯委員建銘：時代力量有嗎？
邱委員顯智：因為第七條和第八條之一都不予處理，所以我們的就是第九條之一和第十一條。第九條之一我們也有做一個附帶決議，第九條之一針對外國人的部分等一下可能要請機關來說明一下。第十一條是我們希望報經立法院同意之後再編預算。

主席：不管是哪一個黨團，我們就定一個時間讓他提出來。
林委員為洲：按照條文各黨團的發言人數是2、2、1、1，我們要派誰就由我們決定，比如那條是曾銘宗的提案，我們就派曾銘宗。

主席：剛才有講，各黨如果有兩、三個意見要整合變成黨版。

林委員為洲：秘書長，我們的法案曾銘宗版本針對這兩個條文整合變成國民黨的法案。

曾委員銘宗：這樣就少二條。

林秘書長志嘉：你們就是整合成一個版本出來。

柯委員建銘：你的是第九條之一、第九條之二、第九條之三和第九條之四。

曾委員銘宗：對，應該要表決。

柯委員建銘：版本什麼時候拿出來？

林委員為洲：都來了。

柯委員建銘：我們分一分就好了，國民黨不用再講了，明天就上台發言好了。

林委員為洲：你們跟上一次協商的有不同的版本嗎？

柯委員建銘：第九條之一照行政院版本。第十一條……

林委員為洲：第十一條有改嗎？

曾委員銘宗：2,100還是4,200？

柯委員建銘：打開天花板那一條，只有那一條而已。

曾委員銘宗：這個要講一下，怎麼會突然醒過來增加了一倍？雖然是明天表決，但要講一下，本來行政院送來的是2,100，睡個午覺卻變成4,200？你要講清楚。

柯委員建銘：什麼睡個午覺？第一天就講得很清楚，從第一天到現在，就是打開天花板那個條文，就是這兩條我們修正行政院的條文，從頭到尾都是這樣而已。

蔣委員萬安：要不要說明一下大家明天要表決的版本？

柯委員建銘：不必，現在不必再講了啦！

林委員為洲：院長，我們先把程序講完，再來講版本內容。
主席：程序先講完。

柯委員建銘：內容已經講到爛掉了。

林秘書長志嘉：這個是禮拜五的，禮拜五的也講一下。

林委員為洲：禮拜五我們也來談啊！

主席：剛才講的是紓困條例。

柯委員建銘：你們的是第九條之一、第九條之二、第九條之三、第九條之四和第十一條，共5條；我們是行政院一條，修正版本一條；時代力量也是二條。

賴委員香伶：我們是第十一條……

柯委員建銘：明天的版本大家就盍各言爾志。
主席：我來宣讀一下，看大家有沒有意見，有意見就提出來。

決定事項：各黨團同意行政院109年4月23日（星期四）如果通過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追加）預算案，並送至立法院時，將其列入109年4月24日（星期五）院會報告事項，並於同日邀請行政院院長、主計長、財政部部長及相關部會首長列席報告該預算案編製經過，並備質詢。質詢人數由民進黨黨團推派6人、國民黨黨團推派6人、民眾黨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各推派2人進行，未參加黨團委員得優先發言；質詢順序依例授權議事處辦理，議案詢答完畢後即交審查，各黨團同意不提出復議。上述質詢委員名單請於4月23日（星期四）下午4點前送到議事處彙整。
大家有沒有意見？

曾委員銘宗：這個金額那麼大，而且一個人只有15分鐘，對不對？幾分鐘？一個人幾分鐘？15分鐘嘛！那才6個人，太少了！

林委員奕華：這次錢很多耶！

林委員為洲：這次是加了1,500億元，上次是600億元。

柯委員建銘：那我們讓1位給你們！不要這樣啦！要有程度。
曾委員銘宗：6位太少了啦！

柯委員建銘：那你要幾位？不然你們8位，我們6位就好。
曾委員銘宗：10個啦！

柯委員建銘：10個？你們有這麼多人嗎？你不可以講兩次喔！

曾委員銘宗：有！你不用煩惱。

主席：還是照比例分配，你們再去伸縮。

鍾委員佳濱：那就24個，需要6小時。

柯委員建銘：詢答結束，付委不復議。

主席：針對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我在這邊宣讀，大家有意見再提出來。
協商的時間我就不再唸了，依照程序要不要唸呢？今天等於是第5次，我看就不唸了。

一、地點：議場3樓會議室

二、協商主題：研商行政院函請審議「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九條之一及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相關事宜。

三、協商結論：

（一）協商共識如附件：第7條、第8條之1、時代力量黨團提案第9條之1、行政院提案第9條之1、第19條。

（二）保留條文：委員曾銘宗等19人提案第9條之1、第9條之2、第9條之3、第9條之4、第11條。

（三）通過附帶決議1項，如附件。

（四）本案於109年4月21日（星期二）院會進行處理時，先進行廣泛討論，依時代力量黨團推派3人、民眾黨黨團推派3人、國民黨黨團推派3人、民進黨黨團推派3人，輪流交叉發言。逐條討論時，非保留部分，宣讀後均予以通過，保留條文均暫保留；各保留條文院會進行處理前，依時代力量黨團推派1人、民眾黨黨團推派1人、國民黨黨團推派2人、民進黨黨團推派1人，輪流交叉發言，順序授權議事處處理，每人發言時間為3分鐘，發言完畢後，即依上開黨團序進行各該保留條文黨團版本之處理。本案完成立法後，各黨團同意不提出復議。當日不處理臨時提案。
（五）本法完成立法後，條次及援引條次，授權議事人員調整。

林秘書長志嘉：民進黨是2。

主席：由於有筆誤，中間一段「各保留條文院會進行處理前，依時代力量黨團推派1人、民眾黨黨團推派1人、國民黨黨團推派2人、民進黨黨團推派2人，輪流交叉發言」。
林秘書長志嘉：這樣就對了。

邱委員顯智：院長，我們的第九條之一應該與曾委員是不同及分開的。

柯委員建銘：這個大家都沒有意見，禮拜二院會處理後付委，下禮拜賴士葆委員當召委，兩天審查，一天處理，這樣好不好？

鄭委員運鵬：兩天詢答、一天處理。

柯委員建銘：對。

鄭委員運鵬：兩天才夠，上次就是兩天。

柯委員建銘：請院長接下來在禮拜一協商

林委員為洲：出委員會，下下禮拜一再來協商。

柯委員建銘：好，出委員會再來協商，大家本於誠信原則，好不好？快一點就好了。
邱委員顯智：針對我們所提出的第九條之一，應該可以請主管機關先表示一下意見，讓他們先說明一下，然後我們再來決定到底要怎麼處理，事實上，我們也有提出一項附帶決議。

柯委員建銘：上次不是已經請營建署談過了？內政部已經表示過意見了。

主席：請何副秘書長來說明一下。

何副秘書長佩珊：我請內政部邱次長馬上過來說明。

邱次長昌嶽：邱委員的意見主要是針對目前在臺滯留的外國人，如果在這段時間因為合法停留期限已經到期而想要延長停居留，在現行入出國移民法許可的範圍內如果法令規範不夠的時候，我們可以引用特別條例第七條的規定為必要之處置，這部分內政部完全可以配合辦理，沒有問題。
邱委員顯智：也就是可以引用第七條的規定，應該是說針對尚未斷航的國家對不對？關於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的同性伴侶，在目前入出國移民法之下，其實有一塊是針對尚未斷航的部分是沒辦法適用的。

邱次長昌嶽：現在疫情會怎麼樣我們都無法判斷，萬一入出國移民法的法令規範不夠，譬如居留期限已經超過180天，在法令規範不足的情況下，我們就會引用第七條的規定，讓這些人能夠繼續留在臺灣，這部分沒有問題。

邱委員顯智：這樣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柯委員建銘：所以這一條不用了是嗎？

邱委員顯智：是的，這樣就可以了。

主席：請劉委員世芳發言。

劉委員世芳：我想請教一下內政部，陸委會有關大陸居臺人士的部分也是按照這樣的方式來處理嗎？

邱次長昌嶽：對，各式人等……

劉委員世芳：但是它並沒有斷航，我們和中國大陸之間還是有五個航點，可是針對武漢的部分呢？

邱次長昌嶽：那是從對岸進來的部分，現在我們用另類包機的方式來處理。

劉委員世芳：我指的是居臺滯留的部分。

邱次長昌嶽：任何配偶只要是在疫情發生的這段時間，因為跨國人流的移動會造成疫情的相關傳染，為了避免疫情擴大，所以我們都同意讓目前合法停留在臺灣的所有外國人，包括港澳居民在內都可以繼續延期停留。

劉委員世芳：所有的人就對了？

邱次長昌嶽：是的。

劉委員世芳：這一點要講清楚，因為適用的法律不太一樣。
邱次長昌嶽：我們沒有區分對象。

邱委員顯智：超過180天的也一樣嗎？

邱次長昌嶽：是的，不過目前都還沒有超過。

柯委員建銘：那麼時代力量黨團的部分就只剩下一條條文了。

邱委員顯智：對，是第十一條。

柯委員建銘：民眾黨的提案也是第十一條，各黨團的第十一條都有了。

主席：有的，都有了。

決定事項大家都已經簽署了，請問有沒有其他意見？

柯委員建銘：沒有。

主席：既然沒有意見，那麼明天早上10點半開會。今天會議到此結束，現在散會。

散會（15時42分）


